XX学院（系）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
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（2021年修订）

为促进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提高，保证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，依据华南理工大学《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华南工研〔2020〕17号），XX学院（系）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，应达到如下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要求：

一、基本要求
研究生申请学位取得的学术成果须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，是学位论文评价的重要支撑和参考，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。
二、成果要求

1.适用学科：XX  XXXX （代码、名称）
2.成果要求：
学术成果是否为必选条件：是（ ） 否（ ）
学术成果可以以学术论文、专利、专著、鉴定、奖项、版权、新产品、新标准等多种形式呈现（各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以将学术成果作为必选条件，也可作为申请学位的参考）。
（1）学术论文：发表高水平学术期刊论文；

（2）专利：……

（3）……
3.署名要求
研究生发表的论文要求本人为第一作者，第一作者包括本人署名第一，或者导师署名第一、本人署名第二，并且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华南理工大学。（对于认可论文署名为并列第一作者的院系，由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）。
二、其他说明
1. 高水平学术论文期刊目录见附件。如无特殊说明，期刊认定以论文录用时版本为准（部分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期刊目录可参照中国科协发布的《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总汇-截至2021年11月4日简版》（官方链接地址：https://www.cast.org.cn/art/2021/11/4/art_458_172461.html））。
2.本标准适用于20XX年XX月（或20XX级）及以后入学的XX学院（系）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。

3.上述条款中未尽事宜，由华南理工大学XX学院（系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解释。
附件：XX学院（系）研究生高水平学术论文期刊目录（2021年修订）
附件
XX学院（系）研究生高水平学术论文期刊目录
（适用学科：XX XXXX，2021年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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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如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学术期刊有分级，可参考中国科协的《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》

